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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裁员企业为何还能如此蛮横？
专家解读某公司女高管违法解聘员工一事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近日，一段北京某科技公司女高管违法解聘员工

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视频中，女高管态度极其蛮横，

声称“我现在就违法解除”“我违法你管得着吗”？当被

辞退者提出依法维权时，她又声称“一审二审我有的是

人”，且威胁道“你试试看，你两年半找不到工作”。

  态度嚣张、藐视法律、践踏劳动者尊严……这个女高

管的言行引起网友极大愤慨。有人愤怒道“是谁给你的权

力，让你这样飞扬跋扈”“挑战法律、蔑视法律”；有人理性

分析“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违法，说明违法成本很低，有

恃无恐”；有人悲观地说“现实社会中还有很多被随意辞

退、没有任何补偿的人，大部分人没有抗争到底的勇气”。

  近年来，类似企业高管态度嚣张地解聘员工的事件时

有发生，背后折射的是企业与劳动者法律知识的不对称，

以及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时间长的困境。针对这起事件中

涉及的几大焦点问题，《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焦点一

女高管“口出狂言”底气何来

  视频引发全网关注后，涉事女高管所在公司回应

称，因劳动者孙某工作能力不胜任，公司决定不予通过

试用期。经协商一致，去年12月1日双方签署解除劳动关

系协议，公司按照协议于去年12月8日足额支付了11月

份工资及离职补偿金。

  回应并未平息争议。不少网友提出：既然合法解

除、协商一致，双方为何会发生纠纷？女高管的态度让

人不适，她为何敢如此“口出狂言”？

  “视频中的女高管如此‘口出狂言’，是其法律意识

淡薄、职业素养低下的体现，同时也是用人单位违法成

本低、劳动者维权成本高、维权时间长，以及一些企业

对劳动者维权‘歧视’等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劳动法

领域从业近20年的北京律师贾宝军说。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邢芝凡说，

实践中，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一经

解除，用人单位在短期内只负有与劳动者做好离职交接工

作的义务。而反观劳动者一方，一旦被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比如，离职证明上留下

单方解除的记录，影响劳动者继续求职，“还有企业通过切

断劳动者工资的方式，导致劳动者如果不立即找工作而是

纠缠于劳动仲裁、诉讼，将对个人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同时，邢芝凡提到，即使劳动者坚持维权，在大多

数情况下，相较于用人单位，劳动者没有专业法律人士

事先和持续的支持，在处理纠纷时往往比较吃力。即使

最终维权成功，可能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也不足以覆盖

劳动者的维权支出。

  在受访专家看来，上述种种因素，都导致一些企业认

为拿捏住了劳动者，可以随意“炒鱿鱼”，这可能就是视频

中女高管“口出狂言”的底气。而实际上，女高管的不少言

行，已涉嫌违反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多部法律法规。

  贾宝军分析说，从女高管言行来看，无理由强行解聘

劳动者、以劳动者再就业难相威胁，违反了就业促进法中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

就业和自主择业权利的规定；拒绝发放工资和支付经济补

偿金，则侵犯了劳动者依法获得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金的

权利；以劳动者维权难进行恐吓，逼迫劳动者接受其违法

行为，构成了胁迫，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行为。

焦点二

维权劳动者会被行业封杀吗

  视频中引人共鸣的点还有，劳动者多次想质疑高管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却被驳斥，女高管称取消劳动者在公司的

全部权限，直接“轰出公司”，以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目的。

  “企业拥有经营管理的绝对控制权，可以通过撤销门禁、

关闭账号、架空职权、转移业务等手段轻松实现对劳动者劳

动条件的剥夺，在这方面劳动者天然属于弱者。”贾宝军说。

  而这样的“弱势”可能还会延续到未来就业。网友

热议中，不少人称，女高管所言让维权劳动者“找不到

工作”，直戳劳动者软肋，因为现实中确实有少数企业

会“歧视”维权的劳动者。

  贾宝军对此颇为认同。他告诉记者，女高管的言

行，既是“赤裸裸的威胁”，也是“心理博弈”，想让维权

劳动者知难而退。但随着劳动者法律意识的提高，特别

是涉及较大赔偿金额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劳动者依然

会积极维权，只有少数失业后很快面临生存压力的低

抗风险人群可能会选择屈服。

  一些网友担忧：劳动者依法持续维权，是否可能面

临视频中提到的影响再就业，甚至被行业封杀的问题？

  在上海政法学院司法研究所教授王倩看来，原则

上劳动者依法维权并不影响再就业，不过用人单位招

录新劳动者一般要求提交原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或终

止劳动合同的证明，这方面可能会对劳动者再就业产

生一定的阻碍。如果原用人单位不愿意配合出具，劳动

者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邢芝凡提醒道，劳动者面临违法解除时，如果依法

要求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则在裁决或判决生效之前，劳

动者是不能重新就业的。如果选择要求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则上对重新找工作不存在阻碍，

“但也要将‘背调’因素考虑进去”。

  所谓“背调”，即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通常会对拟

录用或新录用的试用期劳动者进行背景调查。“如果发

现有纠纷，会提高对该劳动者的关注度，可能考核更加

严格，也有单位甚至直接不予录用。”邢芝凡说。

  王倩告诉记者，实践中，的确存在部分用人单位不

愿意招录曾经有过维权记录的劳动者的情况。用人单

位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相关情况，所以将来有必要

对涉及劳动争议的裁决等信息进行相应处理，避免劳

动者在背景调查中被用人单位直接否决。

  “对于职场‘黑名单’还需要区分情况，如果劳动者

此前有相关违法犯罪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那

么用人单位拒绝录用无可厚非。否则属于侵害劳动者

的就业权益，但企业不予录用的原因很多时候是不予

透露的，所以劳动者在实践中难以收集相关证据，也缺

乏有效的救济手段。”王倩说。

  不过，受访专家也强调，大部分企业都不会不分青

红皂白地给维权劳动者扣上“问题劳动者”的标签，大

多数情况下，劳动者有解释说明的机会。“尤其是对于

视频中这种赤裸裸地明知故犯，我们应该鼓励劳动者

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贾宝军说。

焦点三

维权是否存在耗时费力问题

  上述视频中，最令网友愤怒的是女高管那句“仲裁

打官司至少两年，你别找工作，反正我有饭吃”。有网友

提出，一些用人单位正是拿捏住了劳动者这样的心理：

维权耗时费力，拖不起、等不起，只能放弃。

  那么，对于一些劳动争议案件，真如女高管所说，

需要走“一裁两审”程序、得耗时至少两年吗？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

峰看来，这是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运行效能存在误

解。“经过多年的制度创新探索，包括一裁终局的落实、

裁审衔接的推进等，我国仲裁结案的比例已经大大增

加。2022年这一数据为72.6%，也就是72.6%的案件可以在

仲裁阶段办结。而仲裁的办案时间是60天。这意味着大部

分仲裁案件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不会拖一两年”。

  沈建峰直言：“劳动关系运行的过程中，双方均应

平等、诚信和合法地对待对方。用恐吓、胁迫等方式进

行管理或者沟通，不仅有违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要求，

而且有可能构成违法行为。”

  王倩告诉记者，劳动者维权需要预计相应的时间

成本和经济成本，实践中的确存在劳动者因为耗时耗

力而放弃维权的情形。时间方面，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

动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满意，可能还要起诉到法

院，走完“一裁两审”的程序通常需要较长时间，随着劳

动人事纠纷增加，各地劳动人事仲裁院和法院人手有

限、负荷较重，客观上也导致了争议解决时间的拉长。

  费用方面，劳动仲裁不收费，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

也只收取10元案件受理费，如果劳动者选择请律师代理

案件则会产生律师费，当然劳动者也可以自行维权或

者申请法律援助，另外还可以拨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的热线获得免费咨询。

  “对劳动者来说，劳动争议是否值得启动司法程序

进行维权、如何提前保全收集证据、面临类似视频中的

粗暴对待时如何应对等都是很棘手的问题。”贾宝军

说，实践中，劳动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困境。

  为此，邢芝凡建议，劳动者应注意向用人单位询问

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注意及时保存案件相关证据，在

自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一年内，有权向劳动仲裁委员

会提起劳动仲裁。

  对于结果，王倩说，劳动合同法第48条明确规定了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除非劳动合

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原则上劳动者可以在“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和“赔偿金”之间做出选择。最后的结果大多

是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

  “对于何为‘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各地劳

动仲裁和法院的理解不太一样，由于案件审理期间可

能出现合同到期、劳动者到达退休年龄或单位破产等

情形，外加劳动合同作为继续性合同对当事人之间的

信赖基础要求又比较高，判令继续履行可能导致‘强扭

的瓜不甜’从而引发后续争议，所以实践中要求用人单

位支付赔偿金的占大多数。”王倩解释说。

  王倩建议，遭遇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

者无法和单位自行协商解决矛盾的，可以求助于基层

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各街道、乡镇基本都设置了劳动争

议调解委员会，部分劳动人事仲裁院也有调解中心，如

果在他们介入下仍然无法和单位达成一致，可以及时

提起劳动仲裁。实践中也有劳动者选择通过媒体曝光，

此时需注意依法维权，不要有侮辱、诽谤等行为，否则

可能存在侵犯他人名誉权等法律风险。

  邢芝凡则呼吁，企业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法律、依法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利。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可

注意留存证据，与企业进行协商、向工会反映情况，也有

权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或进行劳动仲裁。有关部门

要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对违法违规企业依法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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